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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女士：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 

 

陳淑莊議員、楊岳橋議員、郭榮鏗議員、 

郭家麒議員和譚文豪議員 

就《基本法》第 18 條的聯署來信 

 

閣下於 2018 年 3 月 15 日的來函收悉。來函附上陳淑

莊議員、楊岳橋議員、郭榮鏗議員、郭家麒議員和譚文豪議

員同日的聯署來信，要求政府就《基本法》第 18 條的原意

提供相關外來資料。現謹回覆如下。 

 

關於終審法院就解釋《基本法》所確立的原則和有關

案例，我們已於 2018 年 3 月 9 日的書面回覆（立法會

CB(4)720/17-18(01)號文件）第二部分詳述，在此不贅，重點

歸納如下： 

立法會CB(4)803/17-18(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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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院必須避免採用只從字面上的意義，或從技術

層面，或狹義的角度，或以生搬硬套的處理方法

詮釋文意。相反，法院必須考慮文本的目的和背

景。 

 

2. 整體而言，制定《基本法》的目的是在「一國兩

制」的原則下成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特區」或「特

區」），並實行高度自治。一如其他憲制性文件，《基

本法》旨在分配及界定權力。 

 

3. 解釋《基本法》個別條文時，法院會考慮有助瞭

解該條文的背景和目的之內在資料和外來資料。 

 

4. 內在資料包括《基本法》內除有關條文外的其他

條文及其序言。 

 

5. 外來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聯合聲明》、通過《基

本法》之前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關於

基本法（草稿）的解釋》、制定《基本法》之前或

同時期存在的資料，以及當時本地法例的狀況。 

 

《基本法》第 18 條載於《基本法》第二章。第二章

就《基本法》第 18 條的文意提供了最直接的背景，必須加

以考慮。 

 

《基本法》第二章旨在闡述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

特別是關於國家授予了哪些權力給香港特區和保留了哪些

權力給中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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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基本法》第 18 條的原意是要限制全國性

法律在特區範圍內對所有人一般性適用，以免損害特區的高

度自治權及法律制度。  

 

綜合上述而言，我們認為《基本法》第 18 條旨在限

制以下情況： 

 

1. 就涵蓋範圍而言，內地法律在全香港特區實施。 

 

2. 就實施對象而言，將內地法律施加於所有在香港

的人。 

 

3. 就執法機構而言，由香港機構在全港執行內地法

律。 

 

根據《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

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 ”的合作安排》（以下簡稱「《合

作安排》」）在西九龍站設立「內地口岸區」，並在「內地口

岸區」實施內地法律，並不會出現上述《基本法》第 18 條

所要限制的情況，理由如下： 

 

1. 「內地口岸區」是根據《合作安排》為特殊目的

和實際政策需要（即為高鐵乘客辦理內地通關手

續）而設立的，涵蓋範圍不是全香港特區。 

 

2. 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的實施對象主要是高

鐵乘客，並非所有在香港的人。 

 

3. 在「內地口岸區」執行內地法律的是內地機構，

而非香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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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個安排不影響香港的出入境制度。 

 

5. 重點是，市民可自行選擇是否乘搭高鐵並進入「內

地口岸區」。安排沒有將內地法律強制施加於任何

人。乘客進入「內地口岸區」，猶如他們選擇進入

另一個司法管轄區（如羅湖、福田口岸等），並接

受該區的適用法律。 

 

因此，特區政府認為根據《合作安排》在「內地口岸

區」實施內地法律，並不牽涉《基本法》第 18 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鄭朗峰     代行）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副本送：  

律政司司長  

保安局局長  

 




